附件2
证明材料清单

一、高层次创新人才团队
1.依托或创办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工商注册满3年，注册资本金不少于200万元，实缴资本不低于50%）；
2.依托或创办企业独立法人资格证明复印件一份；
3.依托或创办企业完税证明复印件一份；
4.依托或创办企业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证明一份；
5.团队带头人为企业技术负责人或持股30%以上的证明材料一份（带头人系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认定的A、B、C、D、E类高层次人才）；
6.团队6名核心成员的学历证书复印件各一份（必须为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7.团队3名核心成员在企业全职工作的证明：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一份，以及在企业购买的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证明复印件一份；
8.团队成员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不超过55周岁）；
9.团队带头人和3名以上核心成员在项目、产品和技术开发等方面有3年稳定的合作基础、较好研究成果或转化成绩的证明材料；
10.团队带头人或核心成员近5年获得过市级二等奖及以上科技奖励，或承担过市级以上重点科研项目，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成熟并已进入中试或产业化阶段，有项目工程化、产业化实施方案的证明材料。
二、高层次创业人才团队
1.依托或创办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工商注册满3年，注册资本金不少于100万元，实缴资本不低于50%）；
2.依托或创办企业独立法人资格证明复印件一份；
3.依托或创办企业完税证明复印件一份；
4.依托或创办企业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证明一份；
5.团队带头人的学历证书复印件一份或职称证书复印件一份（必须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高级职称）；
6.团队3名以上核心成员的学历证书复印件或职称证书复印件各一份（必须为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
7.团队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成熟并已进入中试或产业化阶段，有项目工程化、产业化实施方案的证明材料；
8.团队带头人为企业法人代表或第一大股东或个人前期出资额占总注册资本的30%以上，创办企业实收资本中，核心成员货币出资占50%以上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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